
大冶市2026年第2期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等有关规定，经大冶市人民政府批准，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根据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函，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G26016号等9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出让人为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具体组织实施由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办。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3、 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等：
	地块
编号
	土地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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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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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系数）
(%)
	绿地率(%)
	
	
	

	G26016
	大冶南岸文化新区博文路以南、黄献路以东地块
	23923.6
	23923.6
	医疗卫生用地
	R≤1.2
	≤40
	≥25
	公服50年
	266
	1330

	G26017
	尹家湖片区高铁大道东侧、华润天然气加气站（高铁大道站）以南A地块
	31025.84
	30205.59
	商业用地
	R≤2.1
	≤45
	≥20
	商服40年
	1760
	8800

	G26018
	尹家湖片区高铁大道东侧、华润天然气加气站（高铁大道站）以南B地块
	18378.53
	17347.51
	商业用地
	R≤2.1
	≤45
	≥20
	商服40年
	1015
	5075

	G26019
	尹家湖片区岳家咀路东侧、高铁大道西侧、湖东三路北侧地块
	21311.11
	20610.24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R≤1.8
（商业≤5%）
	≤30
	≥35
	住宅70年
	1124
	5620

	G26020
	大冶南岸文化新区桑梓路以南、花园路以西地块
	41065.7
	36646.47
	商业用地
	R≤2.6
	≤45
	≥20
	商服40年
	1628
	8140

	G26021
	大冶南岸文化新区金海路以南、应公路以西、傅公路以东地块
	61923.41
	55385.57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R≤2.0
（商业≤5%）
	≤30
	≥35
	住宅70年
	2373
	11865

	G26022
	大箕铺镇经十一路东侧、纬十五路北侧、老106国道西侧地块
	17461.09
	16005.30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R≤1.7
（商业≤5%）
	≤30
	≥35
	住宅70年
	309
	1545

	G26023
	罗家桥大道以东、乾塔路以南（粮食储备库西北）A地块
	11702.25
	11702.25
	商业用地
	R≤1.2
	≤45
	≥20
	商服40年
	404
	2020

	G26024
	老东街路东侧、向阳巷南侧、湛月渔村小区西侧、杉树排路北侧地块（南侧）
	5857.84
	5857.84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R≤1.2
（商业≤8%）
	≤32
	≥25
	住宅70年
	229
	1145

	规划计容建筑面积：G26016≤28708㎡；G26017≤63431㎡；G26018≤36429㎡；G26019≤37098㎡；G26020≤95280㎡；G26021≤110771㎡；G26022≤27209㎡；G26023≤14042㎡；G26024≤7029㎡。


四、特别约定
（一）土地开发程度：G26016、G26017、G26018、G26019、G26020、G26021、G26023、G26024号地块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G26022号地块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内场地现状交付。
（二）经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实测和权属调查，上述宗地规划红线范围内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已完成，并形成“净地”。地块用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征收补偿拆迁安置未到位所产生的经济纠纷、权属纠纷、信访调处等问题所造成的法律后果，G26016、G26021、G26022号地块由大箕铺镇人民政府承担，G26017、G26018、G26019、G26024号地块由东岳路街道办事处承担，G26020号地块由金湖街道办事处承担，G26023号地块由东风路街道办事处承担。
（三）上述宗地挂牌出让成交后，竞得人应在成交之日起30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缴纳土地成交价款，并在签订出让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建立“建设项目信息公示牌”，公示牌具体规格及公示内容由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另行告知。
（四）上述宗地以现状挂牌出让，实际勘测交付面积与挂牌出让文件标明的出让面积差异率在1%以内的，面积差异不影响成交价格。
（五）上述地块竞得人须按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对出让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其中住宅用地容积率不得≤1.0，不得用于建设别墅和私家庄园。
五、竞买资格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自然人不得申请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二）竞买申请人在参与网上挂牌交易活动期间须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无失信记录，若存在失信记录参加竞买活动的，其竞买申请为无效申请，竞买申请人自行承担相关法律后果。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只能在互联网上通过大冶市招投标网站国有土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只有办理数字证书、通过网上注册、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才能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四）只接受网上报名、网上竞买申请及报价。竞买人的网上竞买报价一经系统确认，不能修改或撤回。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方式的竞买申请和报价。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17时00分（收款单位：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行：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支行；账号：详见业务系统中“申请成功信息”页面）竞买人必须全部接受网上挂牌出让条件和挂牌文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方可参与竞买。
（六）竞买人保证金必须从单位账户汇出，在网上交易系统点击“申购”,通过交易系统在2026年6月26日17时00分前,一次性足额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中心指定的保证金账户。
六、竞买申请
我中心将通过互联网站(网址：http://36.133.17.9:8081/ztb/)大冶市招投标网站发布网上挂牌出让相关文件。有意竞买者须登陆该系统，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具体包括：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以下简称《出让公告》)；
（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以下简称《出让规则》)；
（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以下简称《出让须知》)；
（四）竞买申请书；
（五）挂牌出让宗地规划条件通知书；
（六）《国有建设用地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以下简称《成交确认书》)；
（七）宗地界址图；
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一经提交确认后，即视为竞买人对公开出让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七、资格审查
我中心通过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系统自动确认竞买人资格。通过我中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竞买保证金，且通过交易系统资格审查的，方能取得竞买资格，网上将自动生成《竞买资格确认书》。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申请：
（一）申请人不具备竞买资格的；
（二）未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三）申请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答疑及现场踏勘
竞买人必须全面阅读有关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对挂牌文件及宗地现状有疑问的，可通过电话向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咨询，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时就咨询事项给予答复 (咨询电话：0714--3188055)。也可向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请组织现场踏勘。
九、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挂牌时间为13日，具体如下：
1、挂牌起始时间：2026年6月17日上午10时；
2、挂牌截止时间：2026年6月30日上午10时。
十、挂牌程序
（一）在中国土地市场网、黄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大冶市招投标网站、《今日大冶》等网站和媒体发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出让宗地相关信息；
（二）在挂牌期内，有意竞买者通过注册申请并缴纳竞买保证金至指定账户后，取得竞买资格；
（三）竞买人在挂牌期内参与竞买，报价经系统确认无误后即显示为当前报价；
（四）网上交易系统根据挂牌截止时的最高报价且不低于底价的自动确定竞得人，竞得人可以下载系统生成的《成交确认书》及相关文件。
（五）出让结果公布
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在此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黄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大冶市招投标网站等网站上公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结果。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的报价规则详见大冶市招投标网站栏目国有土地网上交易系统上发布的《交易规则》第四章、第五章。
十一、宗地竞买保证金、起始价、增价幅度及报价
（一）上述宗地的竞买保证金为：
[bookmark: OLE_LINK5]G26016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贰佰陆拾陆万元整（￥：2660000.00）。
G26017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陆拾万元整（￥：17600000.00）。
G26018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壹仟零壹拾伍万元整（￥：10150000.00）。
G26019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壹仟壹佰贰拾肆万元整（￥：11240000.00）。
G26020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壹仟陆佰贰拾捌万元整（￥：16280000.00）。
G26021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贰仟叁佰柒拾叁万元整（￥：23730000.00）。
G26022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叁佰零玖万元整（￥：3090000.00）。
G26023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肆佰零肆万元整（￥：4040000.00）。
G26024号地块为人民币大写贰佰贰拾玖万元整（￥：2290000.00）。
（二）上述宗地的出让起始价、增价幅度 
[bookmark: OLE_LINK6]G26016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叁拾万元整（￥1330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G26017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捌仟捌佰万元整（￥8800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G26018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伍仟零柒拾伍万元整（￥5075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G26019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伍仟陆佰贰拾万元整（￥5620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G26020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捌仟壹佰肆拾万元整（￥8140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G26021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壹亿壹仟捌佰陆拾伍万元整（￥11865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G26022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肆拾伍万元整（￥1545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G26023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贰仟零贰拾万元整（￥2020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G26024号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大写壹仟壹佰肆拾伍万元整（￥11450000.00），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或壹拾万元的整倍数。
（三）在报价期间，竞买人可多次报价。
（四）竞买人通过系统提交的报价一经报出，不得撤回。
（五）竞买人报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报价：
1、报价因竞买人网络故障未在挂牌报价期限内报价的；
2、报价不符合报价规则的；
3、报价与竞买文件不符的；
4、报价不符合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十二、注意事项
挂牌期满，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系统根据下列条件自动确定竞得人：
（一）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等于或高于底价，挂牌成交；
（二）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报价等于或高于底价，且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三）在挂牌期限内，无应价者或竞买人的报价均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
（四）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竞买人必须在挂牌报价期间最少有一次报价，才能进入最后的限时报价；
（五）在挂牌期限截止时前10分钟内仍有竞买人报价的，将对挂牌宗地进行网上限时竞价，报价最高且报价等于或高于底价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交易活动限制存在失信记录的竞买申请人参与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竞买申请人提交申请前应当自行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共享平台查询是否有失信记录，并须做到在参加网上挂牌竞买活动期间无失信记录。竞得人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前，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竞得人是否存在失信记录并截图取证，竞得人存在失信记录的取消其竞得资格，交易结果无效，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七）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竞得土地后，拟与有资质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价入股，合资、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联合开发企业的名称、合作时间、方式等内容。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落实联合开发事项后，再与合作企业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直接与合作企业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八）本次公开出让地块均设有出让底价，在公开出让活动结束前须严格保密。
（九）网上挂牌出让结果公布后，竞得人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持有关资料原件与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委托人代签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成交确认书》对出让人和竞得人具有法律效力，出让人改变公开出让结果的，或者竞得人放弃竞得宗地的，应当承担法律效力。
（十）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未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将于网上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不计利息全额退还。
（十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中（终）止挂牌活动：
1、因系统遭受破坏或发生电力、网络故障等不可抗力以及网络恶意入侵等非挂牌人因素，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2、竞买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3、出让工作人员私下接触竞买人，足以影响公开出让公正性的；
4、应当依法中（终）止公开出让活动的其他情形。
（十二）竞得人有下列行为的视为违约，视为违约，出让人可取消其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1、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的；
2、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十三）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竞得结果无效，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采取行贿、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的；
2、提供的注册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等原因造成宗地出让无法成交的；
3、不按网上注册时登记的内容提供有关文件材料，或提供虚假文件材料、隐瞒事实，引起出让纠纷的；
4、构成违约责任的其他行为。
（十四）上述宗地出让成交价为宗地的总地价款。
（十五）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应当按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出让成交价款，竞得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竞得人付清全部出让成交价款后，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
（十六）公开出让不成交的，应当按规定由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新组织出让。
（十七）参加公开出让活动的人员，应遵守现场的纪律，服从管理人员的管理。
（十八）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本《出让须知》有解释权。未尽事宜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办理。
[bookmark: _GoBack]（十九）本次公开出让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如有异议可通过信函方式或现场反映意见至大冶市新冶大道24号（接待人：余先生；电话：0714-8769970)。


出让人: 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挂牌人：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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